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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財務報告編製能力說明評估表（請蓋公司章） 

公司代號：                 公司名稱：               （股）公司 

合併（個別）財務報告所屬年/季度:      年/季度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填表說明及注意事項】 
1. 本表填寫係以合併報表之編製為基礎，未編製合併報表者則以個別報表之編製為基礎。 
2. 各大項均請於「公司說明」乙欄，具體說明實際作業辦理情形及自行評估是否已辦理完成，

且足以達成自行編製財務報告之目標，除第 1 大項及第 5 大項外，餘各項均應檢附具體佐

證。 
3. 第 1 大項「編製財務報告之人員及系統配置」及第 5 大項「編製財務報告實際作業辦理情

形」： 
  （1）請針對所屬年度財務報告（即送件前最近一年度財務報告）敘明實際辦理情形，若公

司自行評估該年度財務報告相關作業有待調整改善事項，惟於編製後續季度財務報告

時已調整改善完成者，請以改善後之季度財務報告敘明實際辦理情形並註明該季度。 

 （2）先由公司具體說明實際辦理情形及自評結論等，交易所審閱時將視個案狀況考量是否調

閱相關資料。 
4. 第 6 大項「稽核人員是否已針對內部控制制度之設計及執行待調整事項按季追蹤」，提醒

內部稽核人員應依公開發行公司建立內部控制制度處理準則第 14 條規定，對於內部控制

制度缺失及異常事項，至少按季作成追蹤報告至改善為止。 
5. P.10「公司自評結論彙總暨經董事會通過之具體改善計畫」乙項，應敘明自評（或會計師

評估）不足以達成自行編製財務報告目標之未達成事項暨經董事會通過之具體改善計畫

（含因應改善措施、預計完成時程及預計能達成自行編製財務報告之期別等項…），並請

注意改善計畫時程規劃，至遲應於自結財務資訊公告前(註)改善完畢，並按季將執行結果

納入內部控制制度追蹤項目及提報董事會控管，至改善為止；另請審委會依權責積極督導

本項業務，改善計畫於按季提報董事會控管前，應先提審委會報告。若該評估項目無待改

善事項，請填寫NA。 

6. 公司於辦理相關評估及擬定改善計畫時，建議適時與會計師溝通討論。 
7. 於公司掛牌後交易所仍將審查本項作業辦理情形。

(註) 所規劃預計完成改善時程及預計能自行編製之財報期別應符合主管機關所發布下述 
「公司治理 3.0-永續發展藍圖」分階段公布自結年度財務資訊時程： 

(一) 實收資本額達 100 億元以上之上市公司，自 111 年起於年度終了後 75 日內公告

110 年度自結財務資訊。 
(二) 實收資本額達 20 億元以上未達 100 億元之上市公司，自 112 年起於年度終了後

75 日內公告 111 年度自結財務資訊。 
(三) 全體上市公司自 113 年起，應於年度終了後 75 日內公告 112 年度自結財務資訊。 



 
 修訂日期：113 年 5 月 

2 

 

說明及評估項目 

公司說明 

應具體敘明實際作業辦理情形 
 

已辦理完成，且足以

達成自行編製財務

報告之目標 
(本欄請填：「是」或

「否」，填「否」者，

需於最後一頁「公司

自評結論彙總暨經董

事會通過之具體改善

計畫」中，具體敘明

未達成事項內容及所

擬具經董事會通過之

具體改善計畫) 

檢附

佐證 

1. 
編

製

財

務

報

告

之

人

員

及

系

統

配

置 

1-1 編製財務報告之人

員及系統配置情

形為何。 

  NA 

1-2 負責編製財務報告

之人員是否具專業

能力及適任能力。 

  NA 

1-3 編製及完成財務報

表之工作時程為

何，且是否業經權

責主管複核及核

決。 
   (財務報表包含四

大財務報表數字及

所有附註附表初

稿，且應可供會計

師進行查核或核閱

並表示意見，足以

證明公司具備自行

編製財務報告能力

者。)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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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及評估項目 

公司說明 

應具體敘明實際作業辦理情形 
 

已辦理完成，且足以

達成自行編製財務

報告之目標 
(本欄請填：「是」或

「否」，填「否」者，

需於最後一頁「公司

自評結論彙總暨經董

事會通過之具體改善

計畫」中，具體敘明

未達成事項內容及所

擬具經董事會通過之

具體改善計畫) 

檢附

佐證 

2. 是否已將交易所函文內容

提報董事會： 
   是否已依交易所 108 年 11

月 臺 證 上 一 字 第

1080021452 號函及 108 年

12 月 臺 證 上 一 字 第

1081805654 號函辦理，將

下述2項內容提報董事會: 
  (1)財務報告「編製」係指

「公司自行完成財務

報告四大財務報表數

字及所有附註附表初

稿，供會計師查核(核
閱)」。 

  (2)公司需評估為具備「自

行 編 製 財 務 報 告 能

力」，有無需調整財務

報表編製流程管理之

內部控制制度作業之

情事。 

  （ 如

：董事

會 議

事 錄

及 其

附 件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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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及評估項目 

公司說明 

應具體敘明實際作業辦理情形 
 

已辦理完成，且足以

達成自行編製財務

報告之目標 
(本欄請填：「是」或

「否」，填「否」者，

需於最後一頁「公司

自評結論彙總暨經董

事會通過之具體改善

計畫」中，具體敘明

未達成事項內容及所

擬具經董事會通過之

具體改善計畫) 

檢附

佐證 

3.  是否已依交易所函文自

行評估內部控制制度之設

計及執行；且迄今是否已

毋須調整： 
   是否已依上述 2.所述函文

提報公司董事會，並經自

行評估為具備「自行編製

財務報告能力」，且公司相

關內部控制制度之設計及

執行毋須調整；或雖自行

評估有需調整事項，迄今

是否業已調整完畢。 

  （ 如

：董事

會 議

事

錄、稽

核 追

蹤 報

告等） 

4. 
編

製

財

務

報

告

4-1 財務報表編製內控

作業流程，是否包

括財務報表編製

之 內 部 組 織 結

構、呈報體系、適

當權責及核決程

序；併請具體說明

前揭內容為何。 

                                                                                                                                                                                                                                                                                                                                                                                                                                                                                                                                                                                                                                                                                               （ 如

：內控

制 度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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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及評估項目 

公司說明 

應具體敘明實際作業辦理情形 
 

已辦理完成，且足以

達成自行編製財務

報告之目標 
(本欄請填：「是」或

「否」，填「否」者，

需於最後一頁「公司

自評結論彙總暨經董

事會通過之具體改善

計畫」中，具體敘明

未達成事項內容及所

擬具經董事會通過之

具體改善計畫) 

檢附

佐證 

內

部

控

制

制

度

之

設

計 
 

4-2 財務報表編製內控

作業流程，是否已

訂定編製合併財

務報表時一致性

基礎（如：集團各

組成個體統一之

會計政策、會計制

度、會計項目及其

定義與分類方式

暨匯率換算原則

等）之原則、組成

個體與集團間前

開事項發生不一

致時如何調整差

異，暨合併沖銷之

辦理程序；併請具

體說明前揭內容

為何。 

  （ 如

：內控

制 度

等） 

5. 5-1 財務報表之合併

沖銷辦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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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及評估項目 

公司說明 

應具體敘明實際作業辦理情形 
 

已辦理完成，且足以

達成自行編製財務

報告之目標 
(本欄請填：「是」或

「否」，填「否」者，

需於最後一頁「公司

自評結論彙總暨經董

事會通過之具體改善

計畫」中，具體敘明

未達成事項內容及所

擬具經董事會通過之

具體改善計畫) 

檢附

佐證 

編

製

財

務

報

告

實

際

作

業

辦

理

情

形 

5-1-1 是否已完成下述

事項: 
(1) 取具申請公

司合併財報

所納入之各

子公司財務

報表或相關

資訊之取得

時程為何。 
(2) 辦理合併沖

銷作業之流

程為何。 

  NA 

5-1-2 合併沖銷結果是

否經內部複核。 
  NA 

5-2 主要會計估計辦

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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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及評估項目 

公司說明 

應具體敘明實際作業辦理情形 
 

已辦理完成，且足以

達成自行編製財務

報告之目標 
(本欄請填：「是」或

「否」，填「否」者，

需於最後一頁「公司

自評結論彙總暨經董

事會通過之具體改善

計畫」中，具體敘明

未達成事項內容及所

擬具經董事會通過之

具體改善計畫) 

檢附

佐證 

5-2-1 是否已完成下述

事項: 
(1) 所辨識出財

務報表中涉

及重大會計

估計之主要

會 計 項 目

( 如 : 應收帳

款、存貨及無

形資產等之

資產減損評

估、或所得稅

與退休金等)
為何，辨識過

程為何。 

     (2)針對 (1)辨識

出 之 會 計 項

目，所採之估

計方法及依據

為何。 
     (3)前述 (2)之會

計估計方法，

若須倚賴外部

專家報告者，

取具專家報告

之時程為何；

若係由內部自

行估算者，產

製估算佐證資

料 之 時 程 為

何。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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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及評估項目 

公司說明 

應具體敘明實際作業辦理情形 
 

已辦理完成，且足以

達成自行編製財務

報告之目標 
(本欄請填：「是」或

「否」，填「否」者，

需於最後一頁「公司

自評結論彙總暨經董

事會通過之具體改善

計畫」中，具體敘明

未達成事項內容及所

擬具經董事會通過之

具體改善計畫) 

檢附

佐證 

5-2-2 主要會計估計結

果是否經內部

複核。 

  NA 

5-3 財務報表附註揭

露辦理情形: 
   

5-3-1 產製附註揭露

(考量附註揭露

內容廣泛，公司

僅需舉例說明

1-2 個 主 要 項

目，如：應收款

項揭露、關係人

交易揭露、資金

貸與他人及為

他人背書保證

明細表或轉投

資明細表等)內
容之流程與時

程為何。 

  NA 

5-3-2 上述附註揭露內

容是否經內部

複核。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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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及評估項目 

公司說明 

應具體敘明實際作業辦理情形 
 

已辦理完成，且足以

達成自行編製財務

報告之目標 
(本欄請填：「是」或

「否」，填「否」者，

需於最後一頁「公司

自評結論彙總暨經董

事會通過之具體改善

計畫」中，具體敘明

未達成事項內容及所

擬具經董事會通過之

具體改善計畫) 

檢附

佐證 

5-4 財務報表初稿交

付會計師情形: 
    是否已提供所編

製財務報表予會

計師，前揭辦理方

式（如：與會計師

之往來溝通文件

或資料為何）及時

程為何。 
(財務報表包含四

大財務報表數字

及所有附註附表

初稿，且應可供會

計師進行查核或

核 閱 並 表 示 意

見，足以證明公司

具備自行編製財

務報告能力者。)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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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及評估項目 

公司說明 

應具體敘明實際作業辦理情形 
 

已辦理完成，且足以

達成自行編製財務

報告之目標 
(本欄請填：「是」或

「否」，填「否」者，

需於最後一頁「公司

自評結論彙總暨經董

事會通過之具體改善

計畫」中，具體敘明

未達成事項內容及所

擬具經董事會通過之

具體改善計畫) 

檢附

佐證 

6. 稽核人員是否已針對內部

控制制度之設計及執行待

調整事項按季追蹤： 
    經公司自行評估及內稽人

員查核後，截至填表日止，

若尚有內部控制制度設計

及執行之待改善或調整事

項，內稽人員是否將其列入

追蹤，並至少按季作成追蹤

報告。 
     
  〈公開發行公司建立內部

控制制度處理準則第 14
條〉 

  （ 如

：稽核

追 蹤

報 告

等） 

 
公司自評結論彙總暨經董事會通過之具體改善計畫 

項目 
(對應前

開評估表

之項目) 

公司有未完成事項，不足以

達成自行編製財務報告之

目標 (若有，請敘明未達成

事項之內容；若無，請填

NA) 

因應改善措施  
(若無請填NA) 

預計完成改善 
(詳 P.1 註說明) 

執行 
進度 

(若無請

填 NA) 

負責 
人員 

 (若無請

填 NA) 
預計完成 
改善時程 

 (若無請填

NA) 

預計能自

行編製之

財報期別 
(若已能自

行編製請

填 NA) 
1-1    X 年第 X 季 

 

已完成/ 

辦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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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1-3       

2.       

3.       

4-1       

4-2       

5-1-1       

5-1-2       

5-2-1       

5-2-2       

5-3-1       

5-3-2       

5-4       

6.       

 
 
 
 

董事長：               （簽名或蓋章）        經理人：               （簽名或蓋章） 
 
 
 

會計主管：               （簽名或蓋章）      稽核主管：               （簽名或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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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師對公司財務報告編製能力之說明及建議 

公司代號：                公司名稱：               （股）公司 

合併（個別）財務報告所屬年/季度:      年/季度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依本會計師查核（核閱）該公司財務報告情形，該公司是否具備財務報告編製

能力綜合評估如下： 
 
該公司業已具備自行編製財務報告能力 
 
 

該公司尚未具備自行編製財務報告能力，有重大待改善或其他建議加強事

項，說明如下： 
 

 
 
 
 
 
 

 
 
 
 
                           會計師事務所 
 
 
 
 會計師：               （簽名或蓋章）        會計師：               （簽名或蓋章） 


